关于召开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的
通      知 

各律师事务所团支部、县市区联合团支部：

经温州市律师协会党委、温州市司法局团委批准，决定召开共青团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届团委。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要议程

（一）听取和审议温州市律师协会团委刘宾宾书记作温州市律师协会团委工作报告；

（二）选举产生共青团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届委员会；
（三）温州市律师协会党委领导讲话。

二、大会时间地点
大会于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9：00在温州市司法局八楼会议室举行。报到时间为上午8：40，会期半天。
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全温州市律师行业共有28周岁以下团员444名。代表名额分配以各团支部、县市区联合团支部为单位，按照律师行业团建工作开展情况及团员人数等因素考虑，确定本次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62名，其中包括推荐的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届团委委员候选人为当然的正式代表。具体分配见附件。 
四、代表条件
（一）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三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
（三）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群众威信较高。

五、代表产生办法
各律师事务所团支部、各县市区联合团支部应当根据分配的名额和代表条件，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推选代表。

六、团委委员候选人
根据各县（市、区）律师行业团建工作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今后几年温州市律师协会团委工作的需要，共青团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一届委员会按照组织程序推荐12名团委委员候选人。具体分配见附件。 
七、特邀代表
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邀请市律师协会党委领导、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领导和市司法局团委干部作为特邀代表与会。
八、材料报送

推选出的团员代表要认真填报《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第二届团委委员候选人另需认真填报个人简介。（150字左右）

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认真做好代表、团委委员候选人的推选、推荐工作，并于2014年11月21日前将推选的代表登记表、委员候选人简介报送至温州市律师协会秘书处。同时，将代表登记表、委员候选人简介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九、其他事项
会议重要，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请各位代表安排好工作，准时参加会议。
    联系人：池智慧，联系电话：88328850，电子信箱：wzslsxh@163.com。 
附件：1、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名额分配表

2、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团员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
                                    2014年11月10日
附件1

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
正式代表名额分配表
	单位
	代表名额
	备注

	嘉瑞城团支部
	2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平宇团支部
	3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人民联合团支部
	2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中坚团支部
	3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震瓯团支部
	3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光正大团支部
	3
	

	联英团支部
	2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瓯江团支部
	2
	

	浙南团支部
	1
	

	高品团支部
	2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泽商团支部
	3
	

	海昌团支部
	3
	

	越人所团支部
	2
	

	高策所团支部
	2
	

	和乐所团支部
	2
	

	平阳联合支部
	3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乐清联合支部
	8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瑞安联合支部
	9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苍南联合支部
	3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永嘉联合支部
	4
	其中团委委员候选人一名

	合计
	62
	


附件2
温州市律师协会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入团时间
	
	政治

面貌
	

	籍贯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及专业
	

	现 任 职 务
	

	现任其他职务
	

	个

人

简

历
	

	奖惩

情况
	

	推选
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审查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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